
软件许可协议 

本文件所涵盖的软件是日本 G-Printec, Inc. ，针对某些卡片打印机产品（以下简称“打印机产品”）开发的计

算机程序，由“USB驱动程序”、“状态监控器”和“打印机驱动程序”组成。 

前述软件，包括其用户手册等随附文档（以下简称“文档”），在下文简称“本软件”。 

您作为本软件“最终用户”的客户，仅获准根据本文件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使用本软件。在您接受本文件条款和条

件的前提下，本文件构成您与本公司签订的法律协议（下文简称“本协议”）。您作为个人最终用户或公司最终

用户的授权代表，应自己实施最初的工作，比如在使用软件前，打开本软件的有形媒体包、程序安装、 

下载等（以下简称“初步工作”）、理解本文件中的条款和条件。 

您实施这些初步工作，即视为您无条件接受本文件的条款和条件，并且本协议在实施此类初步工作时生效。 

如您不接受本文件的条款和条件，则您不得使用本软件。 

第1条 权利的拥有 

本软件的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属于本公司、本公司联营机构或将此类知识产权授予本公司的许可人 

（以下简称“许可人”）。本公司、本公司联营机构或许可人保留全部知识产权，并未在本协议下将其中

任何一项权利转让给您或以其他方式转移给您。本协议受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版权法以及相关国际条约的保

护。 

第2条 许可证的授予 

1. 您获得非独占许可（以下简称“本许可证”），可根据本协议中的限制规定和其他条款和条件，将本软件

与您拥有的打印机产品结合使用。您可将本软件用于您自己的业务目的，由您自己在意欲与打印机产品一

起使用的个人计算机上实施本软件的初步工作。本许可证不可转让，但根据第3条第3款进行的转让除外。

2. 除实施初步工作外，您只能以备份或存档为目的，按最少数量制作本软件的副本。在所有此类副本中，

您应复制并保留本公司提供的本软件媒体中原来包含的版权说明和其他图标。

第3条 使用限制 

1. 您不得改编或修改本软件，除非为适用法律所允许，否则您不得对本软件实施逆向汇编、逆向编译、逆向

工程，或以任何方式试图从本软件派生出任何源代码。

2. 您未获得向任何第三方分发或转授本软件的权利。您不得将本许可证、本软件或其中任何一部分，以单独

形式或与其他产品或软件组合的形式，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出借、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转移。

3. 只有当本软件和打印机产品的拥有权以转让、出借、租赁等方式一起成套转移时，您方可向作为新最终用

户的第三方转移本软件以及本许可证。在此情况下，您必须向该第三方呈交本文件，并事先获得其同意本

协议的承诺，使该第三方了解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本公司可能要求您说明该第三方的身份。在进行此类

转移时，除了以光盘、印刷材料等有形媒体（以下简称“有形媒体”）转移给该第三方的内容外，您必须

立即销毁或删除本软件及其所有副本（其中包括抹去保存或录制在您的个人计算机、其他硬件、存储器等

上面的副本）；并且在本公司提出要求时，您应提交一份说明此类销毁和删除行为的证明。

第4条 有限保证 

1. 在本软件以有形媒体形式提供时，本公司保证该有形媒体在交付之时无物理缺陷。关于本软件的“USB驱动

程序”和“状态监控器”，本公司保证在本软件交付之日起九十（90）日，其运行将在本质上符合文档中

所述的主要功能规格，但前提是其初步工作系根据文档说明恰当进行，且操作无误。



2. 上述第1款的有限保证须具备以下先决条件，即：您意欲与打印机产品一起使用的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

（简称“OS”）必须是本公司在文档中规定的类型和版本。本公司证实，在该规定OS与交付时主要型号的

个人计算机一起使用时，本软件能够运行，但并不保证在与任何及所有型号的个人计算机使用时都能妥善

运行。建议您在本软件交付后立即根据文档说明，首先将本软件置于您所要使用的环境中，检查其运行情

况。 

 

3. 本软件按“原样”提供，除了本条款表述的有限保证，无任何其他保证。本公司没有义务提供本软件的修

订版或增强版等更新服务。关于本软件，在其适销性、特别目的适用性、未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或此处未

明确规定的任何其他事项等方面，不作任何明确或暗示的保证。因本软件而发生的任何问题皆由您单独负

责解决，费用自负。 

 

第5条 赔偿 

对于与使用本软件有关的任何损害，包括直接损害、附带损害、后果性损害、特殊损害和惩罚性损害等，

无论是根据本协议还是其他规定，即使本公司已经或可能已经意识到此类损害，本公司也概不负责。 

同样，本公司对任何第三方向您或您的客户提出的任何索赔不承担责任，本公司没有义务补偿该第三方，

也不因此类索赔而向您或您的客户提供赔偿。您应向本公司、本公司联营机构和全球许可人赔偿与您使用

本软件相关的索赔、损害、损失、包括律师费在内的费用或责任，并保护其免于此类损失。 

 

第6条 期限 

1. 本协议和本许可证生效之日是您在某台个人计算机上最早实施初步工作之日。如您违反本协议的任何一条

规定，本公司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许可证。如因您的此类违约行为而使本公司遭受任何损害，

本公司进一步保留提出索赔的权利。 

 

2. 在终止本许可证时，除了以有形媒体形式还给本公司的内容外，您应立即销毁或删除本软件及其所有副本

（其中包括抹去保存或录制在您的个人计算机、其他硬件、存储器等上面的副本）；并且在本公司提出要

求时，您应提交一份说明此类销毁和删除行为的证明。 

 

第7条 出口管制 

您同意不将本软件或其中任何一部分（包括本软件中包含的信息或技术等）非法出口、转口或以其他方式

运送至为日本和有关各国所禁止或限制的任何国家、区域、组织或个人。 

 

第8条 其他 

1. 对本协议所做的任何修改、增删或其他改动必须以书面方式进行，并且盖有本公司授权代表的姓名和印章

或经其签字方为有效。 

 

2. 本协议受日本法律管限，并按日本法律解释。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应受一审法院东京地区法院专属管

辖权管辖。 

 

3. 如果根据日本法律，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被判定无效，则其他条款将仍然有效。 

 

协议结束 


